
附件1
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

	标准名称
	

	制定或修订
	□制定□修订
	修订标准编号
	

	所属领域（单选）
	(农业□工业□服务业
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
	强制或推荐
	□强制   (推荐

	行业分类（单选）
	□农业(林业□装备制造 □石油化工 □冶金 □环保 □信息化   □建筑工程□水利□交通 □物流 □新材料 □节能 □特种资源   □军民融合□卫生□公共安全 □服务业（服务提供者为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）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（政府和公益性事业单位）□其他

	起草单位
	

	起草单位联系人
	直接填写起草人
	联系电话
	填写手机号

	计划起始年
	   年   月
	完成年限
	年  月

	适用范围
	

	必要性和可行性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
	必要性和可行性：

解决的主要问题：

创新点：

	主要技术内容（标准主要结构构架、主要技术要求等）
	主要结构框架：

主要技术要求：

	同现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情况
	本标准的制定（修订）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》为依据，并在符合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原则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》的基础上，突出了本标准编写应遵循的特色和原则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均不冲突。（统一格式，勿改动，提交时请删除括号中的红色内容）

	预期作用和效益
	经济效益：

社会效益：

生态效益：

	拟作为强制性标准须说明理由
	如没有请写“无”

	是否列入科技部门科技计划、是否包含专利
	（详细说明并附证明文件）

如没有，请删除括号中内容，写“否”

	是否纳入相关重点工作任务
	如没有，写“否”

	备注
	

	主要起草单位意见
	省级对口标委会意见
(无对口标委会暂不填写)
	归口管理部门意见

	（印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（印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（印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

